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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類科：一般行政、一般民政、社會行政、原住民族行政 

科目：行政法  

 

甲、申論題部分： 

一、試依行政訴訟法規定，說明課予義務訴訟之意義與種類。 

【擬答】 

課予義務訴訟之意義： 

所謂課予義務訴訟，或稱為「應為行政處分訴訟」，係請求行政法院令行政機關應作成行

政處分，或應作成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義務訴訟之本質，為一種給付訴訟。 

在立法政策上，課予義務的訴訟，是為貫徹國民在給付行政上的受益權的基本訴訟形式，

在現代行政裡，給付行政之比重日益提高的情形下，愈見此項課予義務之訴的重要性。此

外，不僅在給付行政領域，在干涉行政領域，行政機關應發動取締權以防止社會的危險行

為，如怠於發動而放任危險繼續存在時，亦可利用對於行政機關課予作成規制處分的義務

的訴訟程序，例如，附近居民請求取締公害工廠，即屬之。 

類型化： 

 

 起訴原因  消極不作為之訴（§5Ⅰ） 

（怠於處分之訴） 

   對於拒絕處分之訴（§5Ⅱ） 

（拒絕申請之訴） 

 訴之聲明  案件成熟→要求作成特定內容 

課予義務之訴 

   案件尚未成熟→遵照行政法律見解作成 

 

課予義務之訴，依其起訴原因不同可分為消極不作為之訴及對於拒絕處分之訴兩種，玆說

明如下1： 

對於消極不作為之訴：（怠為處分之訴） 

行政機關對於原告之申請，於相當期間內遲延未為任何准駁之行政處分，原告乃起訴要

求判命行政機關應作成特定內容的行政處分或（在案件欠缺成熟性的情形）作成實體上

決定，新修正通過之行政訴訟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

申請之案件，於法令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認為其權利或法律上之利益受損害

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

行政處分之訴訟。」所謂依法申請，係指有依法請求行政機關作為的權利之謂。是則，

人民為此種課予義務之訴訟時，就其主張行政機關有應作為或不作為之義務，應有明確

實體法令規定為依據。例如甲有土地一筆經編列為公共設施保留地，甲聲請主管機關徵

收，然因經費無著未處理，此時甲可提起不服怠為處分之訴
2。 

對於拒絕處分之訴：（拒絕申請之訴） 

要求作成所被拒絕的特定內容的行政處分或（在案件欠缺成熟性的情形）作成實體上決

定，新修正通過之行政訴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

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利或法律上之利益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

高等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例如

甲依建築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照核發遭拒絕，此時可提此種訴訟。 

課予義務之訴，如依其訴之聲明的目的，尚可區分為下述兩種： 

                                                 
1 參陳清秀，行政訴訟類型（下）刊於植根雜誌第九卷十二期，頁 11～12；林騰鷂教授稱為「反制怠為行政處分之

訴」及「反制拒為行政處分之訴」參氏著，行政訴訟法，頁 91 以下，2004 年 5 月。 
2 參吳庚，前揭書（三版），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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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件成熟的情形： 

聲明要求對於行政機關課予義務作成特定內容的亦即所要求的行政處分（狹義的課予義

務之訴）。 

在案件尚未成熟的情形： 

聲明要求對於行政機關課予義務遵照行政法的法律見解作成實體上決定（即所謂請求決

定之訴）。 

 

二、人民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條之規定，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離內棄置垃圾、水肥、污

泥、酸鹼廢液、建築廢料或其他污染物，經環保機關執法人員依據同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

處新臺幣六萬元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乃予以「按日連續處罰」，

試依相關學說及實務見解說明該「按日連續處罰」之性質為何？  

【擬答】 

按日連續處罰係目前違反行政罰法處罰之立法方式，其性質究係「秩序罰」或「執行罰」

或兼具秩序罰與執行法，學者與實務見解未見一致，茲說明如次。 

學者綜合意見3： 

視為行政罰（秩序罰），且不妨視為是特別的，新型的秩序罰。例如地方制度法第二

十六條二項許可縣（市）以上之自治條例得訂立罰鍰或其他行政罰；第三項且許可該

罰鍰之上限為十萬元，且得「連續處罰之」。可見得地方制度法不欲將連續處罰款定

位為手續較麻煩之執行罰。 

此「兼具說」，即這種新的處罰方式是將秩序罰及執行罰併用之。尤其在第二次處分

以後都利用秩序罰的外衣，達到執行罰的效果，同樣的要避免執行罰的「告戒」的手

續。 

見解為「先行政罰，後執行罰」，即第一次處罰是秩序罰；惟第二次以後的連續處

罰，或加重處罰，則為純粹的執行罰。 

執行罰，且依行政執行法第三十一條二項，在法律明定時，連續處罰可免去告戒程

序。 

行政法院實務見解： 

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條（現改成四十條）前段所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

（污）水，違反第七條第一項或第八條規定者，處新台幣六萬元以上六十萬元以下罰

鍰」應屬行政秩序罰，以行為人過去已成立之「違反第七條第一項或第八條規定」之行

為，為處罰客體；接續規定「並通知限期改善」為主管環保機關，對行為人（違反「第

七條第一項或第八條規定」之人）所課將來應履行之義務；其次規定「屆期仍未改善

者，按日連續處罰；」應屬執行罰性質，以按日連續處罰，作為督促行為人（含義同

上）完成改善之手段，而非以行為人繼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或第八條規定」之行為為

處罰對象4。 

 

乙、測驗題部分： 

  行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其值得保護之信賴，至少應具備三要件，下列何者不屬之？

信賴基礎 信賴表現 信賴保險 信賴值得保護  

  依法行政原則是身為公務員之第一道法律守則，其於下列那一個法律之中有明文規定？ 

訴願法 行政執行法 行政罰法 行政程序法  

  下列有關自治條例之敘述，何者正確？ 

自治條例無須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通過 

台北市議會之組織應以自治條例定之 

自治條例中不得有科處罰鍰之規定 

自治條例之位階優於中央法規命令  

                                                 
3 參陳新民，行政法學總論（修訂七版），頁 833，民國 92 年 2 月。 
4 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89 年判字 341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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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有關「依法行政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律優越原則旨在防止行政行為違背法律 

我國憲法第23條規定，乃典型之「一般保留」條款  

法律保留原則又稱「消極的依法行政」 

我國憲法第24條規定之「依法律向國家請求賠償」，屬「特別保留」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0號解釋認為，大學法施行細則明定軍訓及體育課程為大學必修課

程違反那一個法律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平等原則  比例原則  

  依我國行政程序法第19條規定之職務協助，下列何者不屬於職務協助之特徵？ 

被動性 積極性 臨時性 輔助性  

  下列何者非屬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之消極任用資格？ 

犯偽造文書罪，經判刑確定並受緩刑宣告者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曾服公務有貪污行為，經判刑確定並已執行完畢者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精神疾病者  

  行政罰之裁處因訴願、行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裁處權時效之期

間應自何時起算？ 

自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終了時起算  

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自原裁處被撤銷時起算  

自提起救濟時起算  

  行政機關為行政指導時，下列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因屬事實行為，故不受相關法規目的之限制  

須以書面為之  

相對人拒絕行政指導時，仍得繼續為之  

相對人得請求指導機關交付指導文書  

  下列何者非裁處罰鍰時應審酌之事由？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為應受責難程度  

受處罰者之社會地位  

因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所得之利益 

受處罰者之資力  

  下列何者不是締結和解契約之要件？ 

對於行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律關係  

依職權調查仍不能確定  

有效達成行政目的 

行政機關無裁量權者  

  下列對和解契約之論述，何者有誤？ 

作成行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與法律關係，依職權調查仍不能確定者 

為了有效達成行政目的  

代替法規命令制定所締結的 

代替行政處分所締結的  

  提供一次或連續之金錢或可分物為給付內容之授予利益行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則下列敘

述，何者錯誤？ 

受益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  

為公法上不當得利  

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不當得利之規定  

已受領之給付無須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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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對授益合法處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在一定要件下，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廢止  

在一定要件下，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一部廢止  

廢止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一年內為之  

廢止亦可由廢止機關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力  

  下列何者不屬於經聽證程序作成行政處分之特色？ 

可以免除給予陳述意見之機會 

可以免除記明理由之義務  

可以要求處分機關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  

不服提起行政救濟時，可以免除訴願及先行程序  

  司法院於民國92年9月依據行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之授權，將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適

用簡易訴訟程序之界限由原來的新台幣3萬元提高為新台幣多少元？ 

5萬元 10萬元 20萬元 30萬元  

  關於行政處分職權撤銷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原處分機關與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銷違法行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職權撤銷行政處分必須受益人之信賴行政處分繼續存在之利益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

公益  

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力。但為維護公益，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效

之日期  

授予利益之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應給予之補償額度不得超過受益人因該處分存續可

得之利益  

  有關行政訴訟選定當事人之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多數利益相反之人，仍得選定共同當事人  

多數當事人得選定其中十人為當事人  

被選定當事人中其中一人死亡時，訴訟當然停止  

被選定之當事人，原則上不得為捨棄、認諾  

  下列有關行政訴訟之上訴要件，何者錯誤？ 

須有上訴權人未喪失其上訴權  

須以原判決不當為理由  

須對原判決不服，且須未逾上訴期間  

須以得上訴之判決為對象，且須遵守上訴之程序  

  有關鄉公所或農田水利會提起訴願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鄉公所為行使公權力之地方自治團體，僅能受理人民訴願，不得提起訴願 

農田水利會為公法人，非私法人或非法人團體，不得提起訴願  

鄉公所不得對於縣政府之行政處分提起訴願  

農田水利會得對上級監督機關之行政處分提起訴願  

  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下列何者對法規命令之敘述錯誤？ 

行政機關基於法律授權所為 對多數得特定人民之規定  

抽象對外發生法律效果 應明列其法律授權依據  

  下列有關訴願決定之種類，何者錯誤？ 

不受理、駁回訴願 撤銷原處分  

移轉管轄  情況決定  

  就行政程序法之規定，下列對法規命令之敘述，何者錯誤？ 

行政機關自行訂定法規命令，如依法舉行聽證，須公告之  

法規命令之發布如為人民提議制定者，無須公告  

法規命令牴觸法律無效  

法規命令牴觸上級機關之法規命令者無效  

  我國國家賠償法對於外國人是否予以賠償，採取下列何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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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不適用原則 同於本國人之待遇原則  

國家賠償法未有規定 互惠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屬於下列何者之子原則？ 

法官保留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依法審判原則 行政保留原則  

 


